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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案人字〔2020〕69 号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刘东生 
  

 

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4032 号建议的答复 

 

孙建博代表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积极推动全民义务植树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

复如下： 

一、关于不断加大全民义务植树宣传问题 

宣传是推进义务植树工作的第一道工序。我局坚持全国动员、

全民动手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方针，把宣传作为义务植树工作重

点，在每年植树节之际，印发通知对各地区各部门义务植树宣传

工作做出部署；发布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，全面展示国土绿化

和义务植树成效；组织中央和地方媒体，从不同角度集中宣传报

道义务植树工作。同时，我局不断创新宣传方式，通过制作义务

植树宣传短片、海报、微信公益广告（H5），推送义务植树公众号，

发送义务植树公益短信、局长访谈、《学习强国》义务植树答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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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义务植树系列主题宣传活动，持续深入推进义务植树宣传，

营造了全社会关心支持义务植树活动的浓厚氛围。 

近年来，我局加大重大典型的宣传力度，推出了一系列规格

高、影响大、效果好的报道。2017 年，我局联合中央宣传部将塞

罕坝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典型范例，组织中央媒体密集推出重磅报

道。2018 年，我局将三北工程作为林草改革发展 40 周年的成功

实践，大力宣传三北工程 40 年的非凡奋斗历程和辉煌建设成就。

2019 年，我局联合中央宣传部授予八步沙“六老汉”三代人治沙

造林先进群体“时代楷模”称号，着力宣传以“六老汉”为代表

的八步沙林场三代职工矢志不渝、拼搏奉献、锲而不舍、久久为

功的治沙精神。这些重大典型，既是林草生态建设的宣传典型，

也是普通民众参与义务植树活动的精彩缩影。通过广泛宣传，义

务植树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不断扩大。 

二、关于贯彻落实新修订《森林法》问题 

2019 年 12 月 28 日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《森林法》已于今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。

《森林法》明确规定：“植树造林、保护森林，是公民应尽的义务。

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”。对《森林法》贯

彻落实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或执法调研，对于发挥全国人大职能作

用、加大法律宣传力度、推动各地区各部门落实法律责任、提高

全民义务植树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。近期，我局组织开展了《森

林法》系列宣传解读工作，正在组织推进《森林法》相关配套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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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办法的制修订工作。下一步，全国人大农委在向全国人大常委

会提交常委会监督工作计划议题时，将充分考虑您的这一建议，

并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计划安排，全力协助全国人大常

委会开展执法检查工作。届时，我局将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做好相

关工作。 

我国高度重视通过义务植树来增加森林面积和森林碳汇。

2015 年，我国在对外公布的《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——中国国

家自主贡献》中提出，要大力开展造林绿化，深入开展全民义务

植树等，增加森林碳汇。同时，为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

气体排放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。生态环境部正在推进全国碳排放

权交易市场建设，并研究通过碳市场机制支持林业碳汇发展。2012

年，国家发布实施了《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及

相关技术指南，建立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，支持林业碳

汇项目开发成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参与市场交易并获得收益。

目前已有 12 个林业碳汇项目获得备案，约 82 万吨碳减排量获得

签发，其中约 10 万吨减排量参与市场交易，获得经济收益约 147

万元人民币。下一步，我局将加强林草碳汇项目开发，配合生态

环境部完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，积极支持林业碳汇类项

目开发成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，通过市场机制获取经济收益。 

三、关于探索新形势下开展义务植树新形式新办法问题 

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，城市周边可植树的地块越来越少。与

此同时，群众的绿色意识、生态意识越来越强，很多市民都有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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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愿望。2017 年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

要“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”。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

指示精神，积极回应人民群众“想植树”的愿望和需求，2017 年

全国绿化委员会出台了《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，将传统实体植树形式，创新拓展到造林绿化、森林抚育、

自然保护、认建认养、捐资捐物等 8 类，丰富了尽责形式。同时

建立了全民义务植树网，在 15 个省份开展了“互联网+全民义务

植树”试点工作。各地在全民义务植树网上线了各类尽责项目，

网友可通过电脑、手机上网，选择感兴趣的项目参与。疫情期间，

各地推出的“码上植树”“云端尽责”深受广大公众的喜爱。2018

年，我们与蚂蚁金服集团、中国绿化基金会签署了“互联网+全民

义务植树”战略合作协议，鼓励蚂蚁金服集团旗下支付宝 5 亿多

用户通过“蚂蚁森林”平台，践行绿色低碳生活，积累能量达到

一定标准，兑换尽责证书，履行植树义务，最终由“蚂蚁森林”

出资进行实际种树。目前，已在甘肃和内蒙古两省区义务植树

44.81 万亩，发放尽责证书近 1600 万张，取得明显的生态、经济

和社会效益。这一创新做法引起公众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。下一

步，我局将加强“互联网+全民义务植树”尽责形式、项目管理有

关制度办法制修订工作，不断提升全民义务植树网技术支撑能力，

在全国全面推开“互联网+全民义务植树”工作。 

感谢您对林业和草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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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代表建议办理和答复征求意见表 

 

 

 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

2020 年 8 月 28 日 

 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司 

010—842385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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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代表建议办理和答复征求意见表 
 

建议编号 4032 承办单位 
国家林业
和草原局 

答复类别 A1 

总体意见 

A、满意  B、基本满意  C、对办理工作有不同意见  

D、对办理结果有不同意见  E、不满意 

（涉及 C、D、E 三种情况的，请代表提出具体意见） 

具体情况 

1．承办单位办理态度是否认真负责。       □是  □否 
2．承办单位是否同代表沟通、听取意见。   □是  □否 
3．承办单位是否走访代表或请代表参与 

调研、座谈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是  □否 
4．承办单位答复是否实事求是，明确具体。 □是  □否 

具体意见 

 

 

 

 

 

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

代表证号：          

注：1.建议编号、承办单位、答复类别由承办单位填写；总体意见、具体情况、
具体意见由代表本人填写。2.请代表本人填写并签名后，于收到答复一个月
内（至迟不超过 2020 年 12 月 9 日）将此表反馈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
络局（传真：010-83083936、63098413；联系电话：010-63098126、83084693；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 1 号；邮编：100805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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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（联络局），国务院办公厅，中央宣

传部、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、生态环境部，山东省人大

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（全国人大代表联络处）。 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1 日印发 


